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铂钯生产线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7 月 2 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冶炼厂根据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铂钯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贵溪冶炼厂现有厂区东北部一车间内(E117°14ˊ9.2"，

N28°20ˊ3.45")，占地 1618.2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车间铂钯工序、辅料

储存区、固废暂存区、废气处理区等，供水、供电、供汽、废水处理、办公生活

设施等依托贵溪冶炼厂现有设施。项目以贵冶一车间湿法工段产生的铂钯废料为

原料，经焙烧、浸出、还原、氧化、萃取反萃、铂钯精炼等工序回收铂钯废料中

的铂、钯、金等贵金属。项目年处理铂钯废料 20吨(干基重量，原料全部自产不

外购)，年产粗金粉 150千克（含 Au≥98%）、海绵铂 50千克（含 Pt≥99.9%）、

海绵钯 300千克（含 Pd≥99.9%）。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5年 6月委托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以赣环评字【2016】19号对该项目予以批复。 

项目自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投资 2289.9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8.62万元，占总投资的 1.2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铂钯生产线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生产工艺、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因素未发生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只有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和废气净化废水产生，地面冲洗水、废气净化

喷淋过的废水泵至一车间废水处理站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工艺生产中产生的酸雾，焙烧炉、酸浸、造液、还原反应

槽、萃取反萃槽、铂钯精炼反应釜顶部设有排气管，汇入总管后经喷淋塔净化后

通过25m高排气筒外排；采用轴流风机进行抽风换气等措施对无组织废气进行处

理。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引风机、喷淋泵、输送泵、真空泵等设备产生的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隔声、减振等措施降低噪声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造液渣、氧化渣、相间污物、包装桶、废包装

袋，造液渣、氧化渣、相间污物送贵溪冶炼厂一车间回转窑工段再利用。废包装

袋、包装桶返回辅料供应厂家再利用。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盐酸、硫酸、液碱、氨水、氯酸钠、二甲苯、水合肼等

泄漏以及污染治理措施失效时导致的对外环境的污染风险。本项目盐酸、硫酸、

液碱贮存于贵溪冶炼厂相应的盐酸、硫酸、液碱贮罐区，其他危险化学品贮存在

铂钯工段厂房内辅料贮存区，贮存的物品按性质分别贮放，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

志，生产区、辅料贮存区、危险废物暂存区涂覆玻璃钢防腐防渗，设置废水收集

沟和收集池。同时设立贵溪冶炼厂急救指挥小组，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在环保部门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一车间废水处理排口、厂区废水总排口（串山垄水库排口）水质中各项污染

物浓度满足《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表 2中标准要

求，其中总排口 Hg 排放浓度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

类标准要求。                                                                                                                                                                                                                     



2.废气 

有组织排放：项目废气主要有焙烧、酸浸、造液、还原、萃取、铂钯精炼等

工序产生的酸碱性工艺废气以及无组织排放废气。工艺废气中颗粒物、硫酸雾排

放满足《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表 5 标准，HCl、

Cl2、二甲苯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

二级标准，NH3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限值要求。 

无组织排放：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硫酸雾均符合《铜、镍、钴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25467-2010）表 6排放限值要求。HCl、氯气、二甲苯达到《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厂界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NH3

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昼、夜间厂界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建成后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低于排污许可证许可总量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周边地下水环境质量达标。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真审阅了相关技术资料，结合本项目内容进行了现场踏勘，验收组

认为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各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较好的落实了“三同时”制度，

基本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达到排放要求，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本项目不存在其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可以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企业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应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管理，逐步完善健全环境

保护规章制度。 

2、完善环保设施的运行记录情况记录，做到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

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